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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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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总则

为规范土木建筑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大型贵重实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

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提高实验室仪器设备运行效益，依据上级及我校国有资产管

理处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结合学校与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政策文件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

〔2014〕70 号）；

（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的指导意

见》（教技厅〔2015〕4 号）；

（三）《关于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15〕

106 号）；

（四）《常州工学院大型贵重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常工政〔2020〕74 号）等。

第三条 开放共享范围

直接用于教学科研的仪器设备，无论购置经费来源，原则上均可纳入开放共享范畴。

（一）单台（套）价值在人民币 10 万元及以上（特别是价值 50 万元以上），具备开放

共享条件的仪器设备及软件。

（二）单台（套）价值在人民币 10 万元以下，但有开放共享需求的仪器设备及软件。

（三）开放共享的仪器设备及软件详见附件 1：《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大型贵重仪器设备

有偿使用开放共享清单及收费标准》。

（四）开放共享清单及收费标准文件原则上每年补充、修订一次。

第四条 收费管理原则

（一）收费标准：

1．学院根据大型贵重仪器设备运行维护成本或参照同类型仪器设备政府指导

价或行业定价情况，制定收费标准。

2．收费标准由设备使用费、材料费构成。

3．设备使用费：根据设备价值及折旧年限测算，并参照行业内同类仪器设备

服务收费基本情况确定，见附件 1。

4．水、电、耗材费：根据实验过程中直接消耗的各种材料等费用测算确定，

其中用水、用电成本由学校测算后单独计算。

（二）收费对象：

1．我校人才培养计划内的课内实验和开放性实验教学使用大型仪器设备不收

费；

2．我校项目组自费购买的大型仪器设备，项目组成员使用不收费；

3．其余所有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包括：学院教师和校内其

他部门、校外单位和个人）一律实施收费管理。



（三）优惠措施：

1．校外单位或个人按公布收费标准收取。部分兄弟院校或长期产学研合作企

业的收费，设备使用费可享受 8 折优惠（水、电、耗材费不在优惠范围内）。

2．校内人员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完成市厅级以上纵向课题（以课题立项证明为

准），不收取设备使用费；完成横向课题，设备使用费可享受 5 折优惠。

第五条 开放共享管理：

（一）服务流程：

1．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服务实行预约审核制，预约申请单见附件 2。

2．用户向学院提交仪器设备预约申请和实验设计方案，说明实验的特殊要求、

条件、耗材等情况，以便于学院评估仪器设备提供测试服务的可行性。

3．仪器设备预约审核通过后，校内用户先在计划财务处确认项目列支费用后，

再使用预约仪器设备；校外用户根据服务合同先到计划财务处办理项目列支

或预交款事宜，再使用预约仪器设备。

4．学院与用户签订委托测试协议书（见附件 3），维护好学校利益，明确双方

权责利，为用户实验提供及时的技术保证和可靠的测试结果，并保守技术秘

密，避免发生法律纠纷。

5．使用结束后，根据实际发生费用到计划财务处结算。

（二）经费管理：

1．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所取得有偿服务收入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汇入计

划财务处为学院建立的实验设备开放共享专项账户，由学校和学院分配使用。

2．学院收入部分的分配：

(1) 对于校外用户主动联系学院、或者学院的引企入校项目：测试收入中的

水电费上缴学校后并扣除税费的剩余部分归学院支配。

(2) 对于我院教师个人引进并自行开展测试的项目，测试收入中的水电费上

缴学校后并扣除税费剩余部分的 70%由项目负责人支配，其余归学院支配。

(3) 对于我院教师个人提供用户信息、委托学院安排测试的项目，测试收入

中的水电费上缴学校后并扣除税费剩余部分的 20%归项目负责人支配，其余归学院

支配。

3．由学院支配的收入，作为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奖补基金，主要用于设备维

护保养、实验耗材采购、劳务费、专家咨询费、培训费、实验室工作人员绩

效奖励等相关支出。

（三）安全管理：

测试人员来校后应严格遵守学校、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测试人员需要参

加试验准备的，应当通过实验室安全考核后再进入实验室工作。

第六条 附则：

本细则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后执行，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未尽事宜应

提请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